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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了规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

和补偿安置工作，保障被征收土地的所
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四川省〈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等法律
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以下简称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人员
安置、住房安置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基本原则）
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安置工作应

当遵循合法合理、公开公正的原则，妥
善安置被征地人员，确保其原有生活水
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第四条（政府职责）
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全市集体土

地征收和补偿安置工作。
区（市）县人民政府是辖区内集体

土地征收和补偿安置工作的责任主体，
负责本辖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安
置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发布征收土地
预公告、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和征收土地
公告并履行补偿安置等相关法定职责。

区（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委托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相关部门（单
位）承担本辖区内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
安置实施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
照区（市）县人民政府的安排，做好辖区
内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安置的相关工
作，督促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好成
员名册更新、土地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注
销、变更登记等工作。

第五条（部门职责）
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

导和监督管理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安
置工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督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和更新
备案工作，以及集体土地征收后土地承
包经营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保障集体土地征收
和补偿安置所需资金。

人社、医保主管部门负责测算征地
社会保障费用，配合做好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失业保险经办工作。

发改、经信、公安、民政、住建、审计
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集体土
地征收和补偿安置有关工作。

第六条（协调机制）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集体

土地征收和补偿安置联席工作机制，统
筹协调本辖区内的集体土地征收工作，
研究解决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安置工
作中的具体问题。

第二章 征收程序
第七条（确定征收范围）
因公共利益确需征收集体土地的，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土空间
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相关

规划确定拟征收土地范围。
第八条（征收土地预公告）
拟征收土地范围确定后，区（市）县

人民政府应当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征
收土地预公告应当包括征收范围、征收
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

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应当采用多
种有利于社会公众知晓的方式，在政府
门户网站和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街
道）、村（社区）、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
预公告时间不少于十个工作日。

自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收范围内抢
栽抢建。

第九条（现状调查和风险评估）
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区（市）县

人民政府应当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
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土地现状调查应当查明拟征收土地
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
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
种类、数量等情况，调查结果应当按照自
然资源部相关规定进行公示。土地现状
调查结果应当经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
人、使用权人确认，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
人、使用权人不能参加土地现状调查的，
应当以书面等方式委托他人参加；不能
参加又不委托他人，或者到场参加调查
又不签字确认的，由区（市）县人民政府
调查确定，调查行为和调查有关资料应
当采取公证等方式进行证据保全。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当对征收土
地的社会稳定风险状况进行综合研判，
确定风险点，区分风险等级，提出风险
防范措施和处置预案。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应当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
系人参加。评估报告应当按照规定进
行评审和备案后，方可作为申请征收土
地的依据。

第十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据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
情况，组织规划和自然资源、财政、人
社、医保、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拟定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应当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
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
式、社会保障等内容。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后，区（市）
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政府门户网站和拟
征收土地所在的镇（街道）、村（社区）、
村民小组范围内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
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公告时间不
少于三十日。公告应当载明办理补偿
登记的方式和期限、异议反馈的渠道和
期限等事项。

第十一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听证）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发布后，超过二

分之一的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依
法组织召开听证会；未超过二分之一的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区（市）县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
的，可以组织召开听证会。区（市）县人
民政府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听
证会情况修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修
改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按照原
途径予以公告，时间不少于十日。

第十二条（办理补偿登记）
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
内，持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权利证明材
料到指定的单位、地点办理补偿登记。

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补偿登记的，相关
信息按照土地现状调查确认结果确定。

第十三条（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区（市）

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部门与拟征
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
补偿安置协议。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应
当使用省人民政府制定的示范文本。

个别确实难以达成征地补偿安置
协议的，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申请
征收土地时如实说明具体情况。“个别”
的认定标准按照省人民政府相关规定
执行。

第十四条（发布公告并组织实施）
区（市）县人民政府完成法律、法规

规定的征地前期工作后，方可提出征收
土地申请。征收土地申请经依法批准
后，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批准文
件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在拟征收土地
所在的镇（街道）、村（社区）、村民小组范
围内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公布征收范围、
补偿标准、安置方式以及征收时间等具
体工作安排，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自征收土
地公告发布之日起九十日内，全额支付
征收土地的各项补偿、补助费用，并依
法组织实施征地补偿、人员安置与住房
安置等工作。

第十五条（征地补偿安置决定）
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的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作出征地补偿
安置决定，并依法送达。

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应当包括集体
土地征收基本情况、应当执行的补偿安
置政策和标准、相关权利人的调查登记
情况、争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具体的
补偿安置方案、腾退土地和房屋期限、
救济途径等内容。

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被征
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在征地补
偿安置决定规定的期限内不腾退土地
和房屋，也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后仍未履
行的，由区（市）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章 征地补偿
第十六条（补偿费用种类）
征收集体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

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
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
偿费用。

第十七条（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
费标准）

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
助费标准，按照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区
片综合地价执行。

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和集体未利用

地的补偿标准由区（市）县人民政府结
合本地实际制定，但不得低于省人民政
府确定的最低补偿标准。

第十八条（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
费分配办法）

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所有，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用于发展生产和安排生活补助。

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用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的生产、生活安置，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未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
被安置人员个人。

第十九条（使用分配方案）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四川
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等有关规
定，决定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
配方案，土地补偿费收支状况应当在征
收土地所在的镇（街道）、村（社区）、村
民小组范围内即时公布，公布时间不少
于三十日。

第二十条（房屋、其他地上附着物
和青苗补偿）

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其他地上
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用支付给所有
权人，补偿标准按照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的补偿标准执行。

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
以不动产权属证书登记为准。符合登
记发证条件，但因历史原因未进行确权
登记的，由区（市）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
部门认定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

经依法认定并公布的古树名木的补
偿，按照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不予补偿情形）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偿：

（一）被依法认定为违法建设的建
（构）筑物；

（二）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抢种、
抢栽的农作物、经济林木和抢搭抢建的
建（构）筑物；

（三）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用
地上的建（构）筑物；

（四）其他依法不予补偿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集体土地上企业补偿）
集体土地上具有用地、建设等合法

手续的企业，其建（构）筑物按规定标准
补偿。

区（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就企业搬
迁涉及的搬迁损失、搬运费和水、电等
设施迁改费用和奖励性措施等制定具
体办法。

第四章 人员安置
第二十三条（安置方式）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条

件的人员安置对象纳入相应的养老、医
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并落实人员
安置对象的社会保障费用。

第二十四条（人员安置对象）
本办法所称人员安置对象应当从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发布之日，被征地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册成员中产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全部
征收的，征收土地公告发布之日前，已
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家庭因依法
婚嫁、生育的新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可以纳入人员安置范围。

第二十五条（不纳入人员安置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属于人

员安置对象：
（一）已享受征地人员安置的人员；
（二）具有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

业单位等正式编制的在职或者退（离）
休人员；

（三）其他依法不能纳入安置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安置人数计算）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全部征

收的，其全部在册成员为人员安置对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部分

征收的，人员安置对象的人数按照有利
于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可以按照征地面
积除以征地前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人均占有土地的面积计算，或者按照
被征收的耕地面积除以征地前被征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均占有耕地的面
积计算。具体计算方式由区（市）县人
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七条（安置名单确定）
具体的人员安置对象名单由被征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提出，报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对名单进行审核、公示后，由区

（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定并报区（市）县人民
政府审定，公示时间不少于七日。

第二十八条（社会保障费用）
征收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费用主

要用于符合条件的人员安置对象的养
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缴费补贴。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筹集
社会保障费用，并足额存入财政部门开
设的社会保障资金专户或者代管资金
专户，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征收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费用的
筹集、管理和使用办法，按照省人民政
府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就业服务）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

部门将劳动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和就
业需求的人员安置对象纳入城镇就业
服务范围，加强就业培训，帮助其提高
就业能力。

第五章 住房安置
第三十条（住房安置对象）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征收土

地范围内在宅基地上合法修建有房屋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住房安
置对象，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其居住的
权利和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

征地前已完成征地人员安置但原
有住房未搬迁安置的人员，在其住房搬
迁时属于住房安置对象。

依法应当享有，但因故未取得宅基
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
当在该家庭户内全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被纳入人员安置范围时，一并作
为住房安置对象。

住房安置对象的具体认定标准和认
定范围等规定，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一条（不纳入住房安置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属于住

房安置对象：
（一）已实施征地住房安置的人员；
（二）具有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

业单位等正式编制的在职或者退（离）
休人员中已享受福利分房、房改房等政
策性住房的人员；

（三）其他依法不能安置的情形。

第三十二条（住房安置标准和方式）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

省相关规定对住房安置对象进行住房
安置，基本住房安置面积为每人不低于
三十五平方米建筑面积。住房安置方
式包括货币化安置、现（建）房安置等多
元化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重新安排
宅基地建房进行安置。

第三十三条（住房安置结算方式）
住房安置对象在基本住房安置面

积内，不支付购房费用，也不享受原房
屋重置价补偿。

具体的基本住房安置面积、住房货
币化安置单价、结算方式、奖励性措施
等，由区（市）县人民政府确定。住房货
币化安置单价的确定应当建立动态调整
机制，确保被征地人员得到合理安置。

第三十四条（其他合法住宅补偿）
拆除非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通过合法审批手续建设方式或者继
承方式取得房屋产权的住宅，房屋按照
重置价标准补偿。该房屋系非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唯一住宅的，区（市）县人
民政府应当充分保障其居住权利，具体
方式和标准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五条（住房安置过渡期和过
渡费）

采取现（建）房安置的，安置房建设
应当提前准备，原则上应当先建房，后搬
迁。确需过渡的，应当支付过渡费，保证
住房安置对象在过渡期内的基本居住和
生活条件，过渡期超过一年的过渡费按
原标准的两倍支付。过渡费具体标准和
发放方式由区（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征地工作人员责任）
承担集体土地征收实施任务的单

位及其工作人员存在下列情形，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未对参与形成的各类调查登记
数据、补偿安置协议、公告书证等资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认真核查的；

（二）未规范有序留存档案证据的；
（三）其他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

和相关规定开展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
第三十七条（诚实守信）
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未遵守诚实信用原则，采取弄虚作假、
欺骗等手段获取补偿安置的，由区（市）
县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第三十八条（其他违法责任）
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实施细则）
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实际，

按照本办法规定制定实施细则，报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

第四十条（转致规定）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

和移民安置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施行日期）
本 办 法 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 起 施

行。本办法施行前已发布征地补偿安
置公告的，按原有规定办理。

《成都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已经 2024 年 6 月 28 日市人民政府第 41 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王凤朝
2024年7月3日

成都市人民政府令
第224号

成都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

第三十三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 22 日抵达巴黎，团部工作人员
表示一切顺利。

22 日 18 时许，巴黎奥运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从北京飞抵巴黎。记者
在戴高乐机场看到，国家体育总局
局长、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高志丹

及团部工作人员顺利抵达。记者了
解到，目前代表团团部人员大多已
经到达巴黎，当日还有中国水球队
从上海飞抵巴黎。

此前，中国乒乓球队、中国羽毛
球队、中国女排、中国游泳队等多支
队伍已提前抵达巴黎，并进行适应

性训练。
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3日

正式成立，405名运动员将参加30个
大项 42 个分项 236 个小项的比赛，
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小
项数最多的一届奥运会。

据新华社

40 年前，中国体育代
表团首次全面回归奥林匹
克大家庭，1984 年洛杉矶
奥运会，他们向世人充分
展示了中国人民的风采和
国家的开放姿态。此后，
川籍运动员从未缺席过历
届奥运会，除了1996年亚
特兰大奥运会，都有金牌
进账。为四川摘得首枚奥
运会金牌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三个人！她们就是四
川女排“三杰”张蓉芳、梁
艳、朱玲。

1984年8月7日，洛杉
矶奥运会女排决赛的最后
关头，主教练袁伟民用朱
玲换下周晓兰加强拦网。
关键时刻，美国队在3号位
打了一个短平快，朱玲有
效拦网减缓了球速，杨锡
兰将球传给梁艳，梁艳再
将球传给张蓉芳，张蓉芳
一个漂亮的4号位斜线扣
杀⋯⋯这是中国女排历史
性的一击，她们3∶0横扫美

国女排，历史上首次夺得
奥运会女排冠军！

身 高 仅 1 米 74 的 队
长张蓉芳独得 21 分，她眼
快、手快、脚快、球路刁，
也有媒体和球迷称她为

“ 怪 球 手 ”“ 魔 术 快 攻
手”。作为副攻手，朱玲
场上速度快，弹跳出众，
拦网准确并且防守严密
⋯⋯这次完美的配合，也
是三名川妹子的“冠军连
线”。她们不仅为祖国赢
得了巨大荣誉，也成为首
获奥运会金牌的四川人。

张蓉芳和梁艳都是
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前者
在 1986 年临危受命出任
中国女排主教练，率队获
得第 10 届女排世锦赛冠
军，成就了中国女排“五
连冠”的奇迹。后者则是
中国女排“五连冠”时期
唯一一位全勤队员。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黄一可 图据新华社

北京时间明晚9点，巴黎奥运会
将提前开始足球项目的角逐。C 组
首轮，西班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
B组，阿根廷对阵摩洛哥队。

前欧足联主席、法国足球名宿
普拉蒂尼依然坚持他的观点，“足球
根本不是奥运项目，没劲，当然，女
足是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说只允许有三名超龄球员
参赛的奥运会男足比赛（U23），多少
缺乏一些“星味”，那么女足比赛绝
非“鸡肋”——12 支球队参赛，且不
限制年龄，让其成为世界竞技水平

最高的女足比赛。
欧洲杯和美洲杯刚刚偃旗息

鼓 ，一 群 大 牌 球 星 都 抓 紧 时 间 休
假，因为 8 月中旬欧洲联赛又要开
始了，像姆巴佩拒绝参加奥运会这
样的实属正常。连续夺得 2016 年、
2020 年奥运会男足冠军的巴西队，
此次未能通过预选赛令人意外，使
得阿根廷、西班牙和法国成为争夺
奥运金牌的队伍。阿尔瓦雷斯领
衔的阿根廷队一旦站上巴黎的最
高领奖台，“潘帕斯雄鹰”不仅将追
平匈牙利队和英国队的奥运“三冠
王”纪录，更将在 2022 年至 2024 年
内，完成世界杯、美洲杯和奥运会
的“全满贯”壮举。至于东道主，刚

加盟拜仁的迈克尔·奥利塞在法国
U23 国家队中，将成为主教练亨利
麾下的关键人物。尽管在欧洲杯
大放异彩的亚马尔缺席，但西班牙
队中不乏西甲主力球员，如费尔明
和库巴西，巴萨青训出身的球员占
比高达四成。

西班牙队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
运会主场夺冠后，竟然再无欧洲球
队夺得奥运冠军，其中原因之一是
欧洲杯与奥运会同年举行。尼日利
亚队和喀麦隆队分别在 1996 年和
2000 年奥运会上夺冠之后，过去的
20 年里，美洲球队（墨西哥、阿根廷、
巴西）包揽了奥运男足冠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一可

谁为四川摘得奥运首金

？

圆月五环第三十三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巴黎

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小项数最多的一届奥运会

奥运足球赛，还是“鸡肋”吗？

这是

7

月

23

日凌晨拍摄的悬

挂在埃菲尔铁塔上的奥运五环与一轮圆月

。

新华社发

梁艳、张蓉芳、朱玲奥运夺冠后合影


